
新民诉解释下与管辖有关的106个操作实务汇总(全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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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最新民诉法:管辖规定实务操作要点 106条版权声

明&法客帝国按作者|徐忠兴来源|作者赐稿并授权法客帝国

刊发转载须在文首醒目注明作者和来源本文最初刊于公众

号 ilawyer，经作者赐稿并授权由“法客帝国(Empirelawyers)”

重新编辑刊发。管辖问题·延伸阅读：点击→ 最高法院公报:

与合同解除权有关 12个裁判规则汇总点击→ 北京高院关于

规范合同纠纷级别管辖等问题的意见

点击→ 最高院公报:82个合同纠纷判例裁判规则(上·1-41)点

击→ 最高院公报:82个合同纠纷判例裁判规则(下·42-82)点

击→ 北京高院:适用新民诉法解释处理立案管辖问题的规定

点击→ 权威发布:关于部分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的

公告

点击→ 最高院:关于调整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的通知

点击→ 最高院:最新民诉法解释中'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

用点击→ 法官说:原告经法院释明变更诉请,被告能否提管辖

权异议?点击→ 权威解读:管辖问题 42个司法解释条文的新

变化阅读提示：民事诉讼的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和同级

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只有将管

辖与主管相结合，才能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得以落



实。本文统筹最新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

民事诉讼的管辖规则予以全面梳理、总结，并凝炼成106条

管辖规定实务操作要点，供您办案备查。本文中，《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

诉法解释》。[法客帝国(Empirelawyers)出品] 一、一般规

定 法律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 1.

管辖是在法院内部确定具体的某一民事案件由哪个法院行

使民事审判权的一项制度。管辖规则以法律规定和法院裁定

为标准，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法定管辖包括级别管辖

和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转

移。2.确定不同级别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

权限，为级别管辖；确定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

的分工和权限，为地域管辖。 3.确定案件的管辖权，以起诉

时为标准。起诉时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因确定管辖

时的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变更以及案件起诉后行政

区域（即法院辖区）的变更等相关因素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

化而影响其管辖权。此为管辖恒定原则。 4.人民法院对管辖

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

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

定的除外。5.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

件，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



院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或者重

审。 6.民事案件确定管辖法院，需要履行两个步骤：第一步

确定级别管辖。即明确各级法院各自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分

工和权限，这一步骤发生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第二步确

定地域管辖，即在第一步确定了某一级别法院行使管辖权的

基础上，在该级别法院之间明确由某一具体法院受理一审民

事案件。以上两个步骤须循序进行，不得颠倒。 二、级别

管辖 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民

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五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

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

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 7.确定

级别管辖的标准包括：（1）案件的性质；（2）案件的繁简程



度；（3）案件影响的大小；（4）争议标的金额的大小。 8.

中级法院管辖下列三类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

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案件。9.涉外案件的管辖权并非全部属于中级法

院，只有下列重大涉外案件才由中级法院管辖：（1）争议标

的额大的案件；（2）案情复杂的案件；（3）一方当事人人数

众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10.案件涉外因素包括：（1）

当事人；（2）经常居所地；（3）诉讼标的物；（4）法律事实。

具备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即属于涉外。 11.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是指诉讼标的额大或诉讼单位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上。 12.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

包括：（1）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海事法院属

于中级法院级别）。

（2）专利纠纷案件：①北京、上海和广东：由知识产权法

院管辖（知识产权法院属于中级法院级别）。②其他地方：

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①一般：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

管辖。②例外：由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4）商标民事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5）与仲裁有关的案件：①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

求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②有约定的仲裁



机构：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③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由仲裁协议签订

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④申请确认涉

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

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⑤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

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

被申请人住所地的海事法院管辖；上述地点没有海事法院的，

由就近的海事法院管辖。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由仲裁委

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7）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①一般：由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管辖。②例外：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

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

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13.基层法院管辖下列四类案件：（1）第一审民

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管辖。（2）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

序与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3）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4）

适用小额程序的案件。1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两类案件：

（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

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15.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内有



重大影响的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是指诉讼

标的额大或诉讼单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 三、地

域管辖 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五条、

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六十六条；《民

诉法解释》第三条至第三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五百

三十一条、第五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

四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

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 （一）基本实务

要点 16.确定地域管辖的标准包括：（1）诉讼当事人的所在

地（尤其是被告的住所地）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2）诉

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或法律事实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在

当事人的所在地、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或法律事实处于某

一法院辖区内时，案件就由该地区的法院管辖。 17.一般地

域管辖以被告所在地作为确定管辖的标准，即实行“原告就被



告”的原则。但也有例外规定，而是实行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18.特殊地域管辖以被告住所地、诉讼标的所在地、法律事实

所在地作为确定管辖的标准。 19.专属管辖是法律针对某些

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规定由特定的法院管辖。专属管辖具有

排他性，其排除协议管辖。 20.专属管辖与专门法院的管辖

不同：专门法院的管辖是指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

法院等专门法院的管辖；专属管辖属于地域管辖中的特殊规

定，是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由特定的法院管

辖。21.法律规定两个以上的法院对某类诉讼都有管辖权的，

称为共同管辖。当两个以上的法院对诉讼都有管辖权时，当

事人可以单方选择其中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向两个以

上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法院行使管

辖权。（二）一般的地域管辖 22.根据被告公民确定管辖法

院的规则：（1）一般：由被告公民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

被告公民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

法院管辖；（3）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公民住所地、经常居住

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23.公民住所地的确定：（1）公民的住所地：即公民的户籍所

在地。（2）公民的经常居住地：即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

己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3）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

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其原户籍所在地



人民法院管辖。 24.根据被告法人确定管辖法院的规则：由

被告法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1）能确定主要办事机构所

在地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地。（2）不能确定主要

办事机构所在地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 25.根据

没有办事机构的被告个人合伙、合伙型联营体确定管辖法院

的规则：（1）经过注册登记的，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

管辖；（2）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

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

的法院起诉时：由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辖。 26.被告所在地法

院管辖情形：（1）原告、被告均被注销户籍的，由被告居住

地人民法院管辖。（2）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

性教育措施的：①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不

到一年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②被告被监禁或

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

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3）夫妻双方离开

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①被告有经常居住

地的：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②被告没有经常居

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27.原告

所在地法院管辖情形：（1）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

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2）对下落不明或者宣

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3）对被采取强制

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4）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28.原被告双方住所地法院都能管辖的情形：（1）追索赡养费、

抚育费、扶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

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意味着被告住所地法院也

能管辖）。（2）夫妻一方（即被告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

另一方（即原告方）起诉离婚的案件，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意味着被告住所地法院也能管辖）。（3）中国

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

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三）专属管辖 29.

国内案件专属管辖情形：（1）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3）因继承遗产纠

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 30.不动产纠纷是指：（1）因不动产的权

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2）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31.不动产所在地包括：（1）不动产己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

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2）不动产未登记的，以

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32.海事法院的专属管

辖情形：（1）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2）因船舶

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

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3）因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

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33.涉外案件专属管辖情形：因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

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以上诉讼排斥外国

法院管辖。（四）协议管辖 34.协议管辖适用于财产类诉讼

案件，具体情形包括：（1）国内与涉外诉讼案件；（2）合同

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3）当事人因同居或者在解除

婚姻、收养关系后发生财产争议，约定管辖的，可以适用协

议管辖规定确定管辖。35.协议管辖只能采取书面合同形式，

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

成的选择管辖的协议。 36.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

法院包括：（1）国内诉讼案件协议管辖：可以书面协议选择

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

物所在地法院等。（2）涉外诉讼案件协议管辖：可以书面协

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法院等。 37.根据管辖协议，起

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 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



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

外。”据此可推知，当事人既协议管辖，又协议仲裁，仲裁无

效，管辖有效。 39.管辖协议可以选择多个法院，管辖协议

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

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40.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民

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41.管辖协议作为

格式条款出现的，则按格式条款处理，即经营者使用格式条

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2.管辖

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

事人住所地变更的：（1）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2）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约定优先适用。 43.

合同转让后的管辖协议效力：（1）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

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2）合同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

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合

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不生效力。（五）应诉管辖 44.

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

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应

诉答辩。 45.应诉管辖规则适用于各类案件，无论是国内案

件还是涉外案件，以及财产权益纠纷、人身权益纠纷。 46.

应诉管辖规则的适用条件：（1）对于原告提起的诉讼，受诉

法院原本没有管辖权；（2）被告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



辖异议，并应诉答辩。 47.应诉管辖的例外情形：（1）当事

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

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2）当事人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又针对

起诉状的内容进行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管辖异议进行审查。（3）应

诉管辖规则的适用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六）合同纠纷的管辖 48.合同纠纷通常由被告住所地或者

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49.合同履行地法院没有管辖权的特

例：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

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50.合同履行地

的确定方式：（1）合同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

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至于合同是否实际在该地点履行则在

所不问。（2）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①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

地；②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③其他

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

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51.对于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

赁合同而言，其合同履行地为租赁物使用地，但如合同对履

行地有约定的，则约定的履行地法院优先管辖。 52.以信息

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其履行地的确定：（1）通过信息

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2）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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